
 

 
 
 

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主席修订文本和一般性辩论 

评估烟草制品国际跟踪和追踪系统在国家级的可能要求 

公约秘书处的说明 

 
1. 制定烟草制品国际跟踪和追踪系统是将在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政府间谈判机
构第三次会议上提交的主席修订文本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此问题，谈判机构主席要求
公约秘书处在选定的国家中评估为在国家级，尤其是在资源缺乏的环境中，实施此类
系统将需要达到的技术和财政要求，以便在谈判机构第三次会议上提交结果。 

2. 公约秘书处与政府间谈判机构主席团协商并与东道国政府合作，在孟加拉国、吉
布提和肯尼亚等三个国家开展了评估活动。公约秘书处的专家小组与代表卫生和海关
部门及相关管制当局的国家专家以及涉及特定信息技术、法律和经济方面的其它专家
合作,前往各国开展工作，采用了与国家代表事先共享的一份标准调查表并通过电子邮
件进行联系。 

3. 本说明在上述评估的基础上概述了此类国家级跟踪和追踪系统的可能要求和特
征。在对这三个国家进行观察的基础上，本文件提供了概要情况；如需要，还可提供
和分享关于这些国家现有系统和安排的更详细信息。文件中还提供了有国家针对性的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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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系统：可能结构 

4. 在出现扣押烟草制品的情况下，主席修订文本中概述的国际系统应能提供如下方
面的数据：生产日期；生产厂家；生产烟草制品所用的机器；生产班次；第一位与生
产商无附属关系的顾客的姓名、发票、定单号码和付款记录；预期的零售市场或者预
期安装或使用生产设备的国家；制品介绍；任何仓储和装运信息；任何已知的随后购
买者的身份；以及预期的运送路线、运装日期、运送目的地、出发地点以及收货人。 

5. 整个系统将基于在烟草制品包装上以及用于生产烟草制品的机器上安置的标志。
如果被扣押，该标志将是可读的，可用于向一个系统（信息交换中心）提出询问，而
该系统将提供与跟踪和追踪被扣押的烟草制品相关的数据内容。 

6. 该国际系统可涉及相关行动者两方面的关联： 

(i) 数据来源 — 销售链中涉及的组织和机构，它们应对货物进行标识并提供相关
的数据内容（即生产商、进口商、海关、销售商和国家中心）。在销售链中进行标
识和收集数据的时间越早，对防止烟草制品转入非法渠道的作用就越大。因此，理
想的情况是，该系统将确保生产商对货物进行标识并提供必要的数据内容。 

(ii) 数据使用者 — 需要从国际系统获得信息以便了解被扣押制品情况的主管当
局。主管当局可使用不同的方法获得此类信息（例如网络界面、交互式语音回答
电话系统或自动化电子邮件系统）。 

7. 主席修订文本中已提到，国际系统将涉及从数据来源向国家中心定期上载数据。
然后，国家中心将根据主席文本中要求的一组核心标准化数据，向国际信息交换中心
上载数据。这一系列事件将需要实行一种数据交换格式和规程以便在国家和国际级不
同的系统之间交换信息。然后，所有数据使用者将使用网络上安全的渠道，通过国家
中心进入国际信息交换中心。 

8. 在资源缺乏的环境中，已有关于在国家和区域级通过电子方式交换信息的例子，
例如肯尼亚税务当局使用的电子系统 — 税务当局数码数据交换系统。该系统可用电子
方式传送海关数据，从入境点和过境点直到最终目的地，并还可作为若干非洲国家的
国家海关信息技术系统之间数据电子交换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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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的要求和挑战 

应用软件 

9. 国际信息交换中心和国家中心将以大致相同的方式运行。在系统的核心，可有一
个应用软件，即一个“通用”1的信息交换中心，可由公约秘书处设计和创建并主要安
装在秘书处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内，设置为国际信息交换中心。还可对这种应用软件
进行设计以符合缔约方在国家中心一级使用此类软件的要求。因此，向要求使用软件
的缔约方提供软件时，可能无需收费。 

国家中心 

10. 使用国家中心的国家将需要适当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稳定的因特网连接、若干
服务器和一些工作人员。在电力供应不可靠或连接条件较差的国家中，这可具有挑战
性。现有一些解决办法，例如“不间断电源”以及卫星和国际连接，但这将增加管控
类此系统的费用。例如，在吉布提，不间断电源用于克服经常发生的断电；还使用虚
拟私营网络以加强与操作者的连接。也可对国家中心进行专门设计以符合有国家针对
性的要求，例如加强国家控制其它产品的能力（例如酒精饮料）。 

11. 如果缔约方单独发展国家中心，尤其是如果涉及的是资源缺乏的环境，费用可能
很高；但是，如果缔约方决定使用公约秘书处提供的通用信息交换中心应用软件，费
用可大大减少。在这一情况下，还将需要公约秘书处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 

12. 国家中心需要与三方面有良好的连接：数据来源、数据使用者和国际信息交换中
心。在资源缺乏的有些环境中，实现这种连接可能具有挑战性，但一般应能够实现。 

标志 

13. 在理想的情况下，在生产制品的时候应当由生产商在制品包装上印制独特的标
志。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商是数据来源，按逻辑应承担标志的费用，或大部分费用。
此类系统可由具有自动化生产链的生产商实施；但是，对使用手工生产链的小型生产
商来说，实施将不会容易。例如，在孟加拉国，有 800 多个公司生产烟草制品；但

                                                 
1 “通用”系指在全球和国家级都可使用的一种应用软件，只需要简单地调整某些参数以符合当地的信息技术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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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中少有大公司，而且除香烟之外的其它烟草制品的生产都是手工生产，产量也
较小。 

14. 这种印刷标志最好能包括人眼可读的内容。仅能通过电子设备阅读的标志，例如
二维条形码,较难以伪造；但是，如果电子设备是唯一的解码手段，国家的实施成本将
大为增加，因为将需要提供适当的手提式扫描器。 

15. 最先进的解决办法将是装配“无线射频识别”标签。在全球移动通讯系统和通用
分组无线业务系统技术的补充下，肯尼亚目前正在使用这种标签系统。但是，这一解
决办法也需要先进的识别设备，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国家的实施成本。 

16. 另一方法是，可在生产商制作产品后，在产品包装上印制标志。一些国家要求在
高税率烟草制品上印制标志（例如肯尼亚加盖“消费税已交”，孟加拉国加盖“完
税”标志）。虽然理论上可在这类标志上再加盖专门的烟草标志，但这将大幅加剧现
行系统的复杂性，进而增加国家的实施成本。 

全球充分覆盖 

17. 在境内有烟草生产商的国家中，由国家中心直接收集境内各生产商的数据。生产
商需在产品上印上标志。国家中心可能还需从其它数据源那里收集数据，例如收集海
关的进口数据。如果进口产品是在议定书另一缔约国境内生产的，那么这些产品已印
有标志，生产国的国家中心已有这些数据内容的记录。所以，通过国际信息交换中
心，即可获得这些数据。 

18. 如果进口产品的生产国尚未加入议定书，这些产品就不一定印有标志，国际信息
交换中心可能也无有关记录，并非烟草生产商“东道国”的缔约方尤其如此，例如吉
布提。可以采用的一项办法是，要求议定书缔约方境内的数据源（例如进口商或销售
商）加印产品标志并提供数据内容。但这些数据源通常无法提供所有数据内容。此
外，必须在产品生产后加上产品标志，例如撕扯不掉的标签和印戳。 

19. 另一解决办法是，议定书缔约方可以要求在一切进口烟草产品上加印必要标志，
而不管这些产品源于何处。例如，吉布提在所有烟盒上印上“供吉布提共和国境内出
售”，而不管生产商的性质或所在地。 

20. 应指出的是，由于产品可能已转移过，在进口时记录信息也许并不是最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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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真实性 

21. 国家中心应确保数据源提供的信息的准确性。否则，国家中心可能会无意中将虚
假信息合法化。越早在销售链中记录信息，就越容易核实有关信息的真实性。 

标识符 

22. 标识符系指可以通过键盘输入计算机系统的一串符号。标识符可以人眼直接阅读
（例如数码），如有图标（例如二维条形码），则可能需要使用机器。标识符必须是
不可破译的，即无法解读数据内容。另外，标识符或其中部分内容必须随机生成，以
免有效标识符被轻易破解。但应指出的是，有了有效标识符并不能保障产品的真实
性。假冒者可从合法的烟草制品那里获得有效标识符。如果此产品然后在同样的零售
市场上销售，即无法轻易辨认出假冒产品。另外，国际信息交换中心的任何记录应使
用独特的标识符。 

语言 

23. 文字数据所用语言可能会阻碍使用这一系统。例如，如果数据内容使用阿拉伯文，
欧洲就无法使用这套系统。为避免这类困难，可以采用以下两项合理的备选办法： 

• 各国使用商定语言；或者 

• 既使用商定语言，又使用数据源国家的官方语言。 

已存在使用商定语言构建用户界面的国际惯例。 

国家资源 

24. 对国家的资源要求取决于所选系统的性质。最简单的例子是： 

• 标志人眼可读，由生产商印制，而生产商是主要数据源，因此将承担向国家
中心提供信息的负担；以及 

• 国家将使用公约秘书处提供的信息交换中心通用软件建立国家中心。秘书处
还将提供信息技术支持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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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这一系统需要以下资源： 

• 负责建立和安装国家中心的信息技术人员； 

• 硬件：两部服务器，互联网连接，备份设备，不间断的电力供应； 

• 负责支持、维持和操作国家中心的信息技术人员； 

• 支持和培训非信息技术人员，例如海关官员。 

• 保持： 

— 信息源与国家中心之间的良好联系； 

— 国际信息交换中心与国家中心之间的良好联系。 

26. 如果采用其它类型系统，下列工作将使缔约方增加成本： 

(a) 在国家一级发展软件（除非已有软件）； 

(b) 使用人眼不可读的、需要先进解码技术的标志； 

(c) 通过大量海关入境口岸实施系统（例如在较大国家）。 

27. 如果在烟草制品生产后由非生产商（即进口商或销售商）在销售链后期才提供标
志和数据，可能也会使费用增加，不过这些费用大多并不是有关政府的成本。 

 

=      =      = 


